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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格式七之十四)  

應 付 公 司 債 明 細 表 

債券名稱 受 託 人 
發 行 

日 期 

付 息 

日 期 
利 率 

金                   額 

償還辦

法 

擔保情

形 
備 註 

發行總額 已還數額 期末餘額 
未 攤 銷 溢

( 折 ) 價 
帳 面 金 額 

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說明：1.每期發行之公司債，應分別列明，海外公司債並應註明發行地區。 

2.有提撥償債基金及其他約定事項者，應分別註明者。 

3.應付公司債將於一年內到期部分，轉列流動負債(提撥有基金者除外) 。 

4.可轉換公司債應註明已轉換數額。 


